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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投集团”、“发行人”

或“公司”）对外披露的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以及发行人向中银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

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

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银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 “16云投 02”）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

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现就发行人子公司涉及的行政处罚及重大诉讼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子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涉及受到行政处罚 

（一）、被调查、处罚处分、采取监管措施情况 

1、涉嫌违法违规的主体及其涉嫌的违法违规行为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能投”）子公司云南能投威

信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威信”）所属的观音山煤矿一井存在以下行为：

（1）、2021 年 3 月 11 日，观音山煤矿一井 W1103 运输顺槽第 25 循环防突预测

（校验）报告单显示：所测“最大K1值 1.04”，动力现象描述为施工过程中 6m~10m

孔内有喷煤现象，突出危险性结论为有突出危险性。该矿 2019 年印发的《防突

预警分析处置制度》明确“K1值大于 0.8”时由总工程师组织分析。2021 年 3 月

11 日，观音山煤矿一井工程师杨志勇主持进行了防突预警及通风瓦斯分析，填

写的观音山煤矿一井防突预警及通风瓦斯日分析记录中，在打钻地点是否存在顶

钻､ 喷孔等异突出预兆栏填写“否”､ 在是否存在 K1 值超限等情况栏填写“否”､

在采掘工作面是否有突出预兆栏填写“否”，防突预警及通风瓦斯日分析记录作假。

（2）、经现场测试，3 月 23 日在 W1102 综采工作面回风顺槽工作的黄加贵 90s

内未将自救器外壳打开，不会按压补气阀补气，不能熟练掌握自救器的使用方法。

（3）、W1102 综采工作面形成通风系统后，未按设计构筑防火门墙，并储备足

够数量的封团防火门的材料。（4）、中央变电所入口处未悬挂“高压危险”警示牌。 

 

2、前述主体收到（事先）告知文书的时间 



能投威信近期收到了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昭通监察分局出具的国家煤矿安

全监察行政处罚告知书（云煤安监昭告(2021)26009 号）。 

 

3、调查、实施处罚处分、采取监管措施的机构名称，及其出具（事先）告

知文书的时间、出具事由 

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昭通监察分局于 2021年 3月 29日出具了国家煤矿安全

监察行政处罚告知书（云煤安监昭告(2021)26009 号）。根据行政处罚告知书，能

投威信观音山煤矿一井存在前述违法行为并分别违反了《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炭生

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的有关规定。 

 

4、前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能投威信在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后，对行政处罚告知书认定的事实及相应的

行政处罚结果无异议，并对观音山煤矿一井进行停产整顿，加强安全管理和人员

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 

 

5、前述事项的处理结果、相应文书主要内容和出具时间 

根据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昭通检查分局出具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

告知书》（云煤安监昭告(2021)26009 号），能投威信前述违法行为分别违反了：

（1）、《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炭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八条第（十五）项、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第（五）项；（2）、《煤矿安全规程》第

六百七十九条第一款；（3）、《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七十三条；（4）、《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

定。 

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昭通监察分局对能投威信作出暂扣观音山煤矿一井安

全生产许可证（证号：（滇）MK 安许证字[20190015]）、责令停产整顿 30 日，

对能投威信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一百八十壹万贰仟元整（￥1,812,000.00）的行

政处罚。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1、被调查、受到处罚处分、被采取监管措施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

偿债能力的影响。 

根据 2021 年 6 月 11 日《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受到行政

处罚的公告》，发行人子公司云南能投销售的煤炭主要来源于外部采购，此次能

投威信受到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2、公司拟采取的整改措施。 

根据 2021 年 6 月 11 日《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受到行政

处罚的公告》，发行人子公司将严格按照行政处罚告知书的要求，对观音山煤矿

一井进行停产整顿，加强安全管理和人员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目前子公司

已制订了专项整改方案，正在积极开展整改，整改完成后将提请云南煤矿安全监

察局昭通监察分局对观音山煤矿一井进行整改验收。 

 

 

 



二、子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进展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云南能投子公司能投资本与神州天宇、中信昆明分行合同纠纷案件 

云南能投子公司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资本”）诉被

告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天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分行（以下简称“中信昆明分行”）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7）云 01 民

初 82 号）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能投资本请

求：（1）、判令神州天宇公司返还借款 1 亿元；（2）、判令神州天宇公司向能投资

本支付以本金为基数依据按照 13%计算的自 2016 年 3 月 30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日的罚息共计 8,666,666元及 2016年 11月 30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罚息；（3）、

判令中信昆明分行对神州天宇公司的上述欠款承担还款责任；（4）、确认神州天

宇公司和中信昆明分行为规避向能投资本偿还债务所签署的相关合同无效；（5）、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019 年 6 月 28 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民初 147 号

民事判决书。近期，能投资本收到云南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民终 421

号民事判决书。 

2、能投资本与阙文彬合同纠纷 

能投资本诉被告阙文彬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8）川民初 150 号）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能投资本请求判令：（1）、阙文彬向

能投资本支付补偿金 25,219.50 万元；并自 2018 年 12 月 22 日起（含该日）至实

际支付补偿金之日止，每日按未支付补偿金的万分之五向能投资本支付利息；（2）、

阙文彬赔偿能投资本支付的财产保全保险费 100,878.00 元；（3）、阙文彬承担本

案诉讼费。 

2019 年 7 月 23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民初 150 号民事判

决书。2019 年 12 月 11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执 77 号执行裁

定，裁定该案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2020 年 2 月 17 日，四川省成

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阙文彬合同纠

纷一案，执行案号（2020）川 01 执 362 号。2020 年 6 月 22 日，四川省成都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20）川 01 执异 979 号执行裁定书。2020 年 8 月 18 日，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0 年 9 月 8 日，四川省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执复 236 号终审裁定。 

 

（二）、一审判决情况 

1、能投资本与神州天宇、中信昆明分行合同纠纷案件 

能投资本起诉神州天宇、中信昆明分行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7）云 01

民初 82 号）一审判决如下：（1）、被告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能投资本借款本 1 亿元并支付自 2016 年 3 月 30 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13%计算的罚息；（2）、被告昆明神州天宇置业有限公

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能投资本支付律师费 20 万元；（3）、驳回原告

能投资本其他的诉讼请求。 

2、能投资本与阙文彬合同纠纷案件 

能投资本诉被告阙文彬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8）川民初 150 号）一审

判决结果如下：（1）、阙文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能投资本支付补偿金



25,219.50 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阙文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能投

资本支付的财产保全保险费 100,878.00 元。 

 

（三）、调解情况 

不涉及。 

 

（四）、二审判决情况 

对于能投资本诉神州天宇、中信昆明分行合同纠纷一案，能投资本不服云南

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7）云 01 民初 82 号民事判决，向云南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 2020 年 9 月 8 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

理。能投资本上诉请求：1、判令神州天宇返还能投资本借款 1 亿元；2、判令神

州天宇向能投资本支付以本金为基数依据按照 13%计算的自 2016年 3 月 30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的罚息共计 8,666,666.00 元及 2016 年 11 月 30 日至实际还款

之日的罚息；3、判令中信昆明分行对神州天宇的上述欠款承担还款责任；4、确

认神州天宇和中信昆明分行为规避向能投资本偿还债务所签署的相关合同无效；

5、判令神州天宇、中信昆明分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

律师费、保全费）。 

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民终 421 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五）、能投资本诉被告阙文彬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情况 

对于能投资本诉被告阙文彬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8）川民初 150 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作出（2019）川执 77 号执行裁定，裁

定该案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2020 年 2 月 17 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能投资本申请执行

阙文彬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案号（2020） 川 01 执 362 号。执行中，能投资本向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何晓兰为被执行人。 

2020 年 6 月 22 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 01 执异 979

号执行裁定书，驳回能投资本追加第三人何晓兰为（2020）川 01 执 362 号执行

案件被执行人的申请。 

2020 年 8 月 18 日，因申请执行人不能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

线索，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也未能查找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经告知申请执行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能投资本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2020）川 01 执异 979 号执行裁定，追加何晓兰为被执行人。2020

年 9 月 8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执复 236 号终审裁定，驳回能

投资本复议申请，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 01 执异 979 号执

行裁定。 

 

（六）、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根据 2021 年 6 月 11 日《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涉及重大

诉讼的公告》，上述诉讼为发行人子公司能投资本为实现其合法权益而开展，且

诉讼标的额占公司净资产比重较低，对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

重大不利影响。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特出具本受托管理

事务临时报告并就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密切关

注 “16云投 02”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及时向上述债券持有人

发布后续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盖

章页）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月    日 

 


